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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公海從事漁撈活動管理不善之國家，可發出紅牌或黃牌警示。被歐盟判發紅牌之

國家，除該國水產品全面禁止輸入歐盟外，同時禁止漁船進港卸售及補給。歐盟執委會於

2015 年 10 月 1 日對我國提不合作打擊 IUU 漁撈活動黃牌警示，要求我國限期改善遠洋漁

業管理制度。 

二、根據漁業署資料，我國年總漁業生產量約一百四十萬公噸，其中海洋捕撈漁業占我國總漁

業生產量約 76%，而遠洋漁業生產量又占海洋捕撈漁業的 83%，是我國漁業中生產比重最

高之產業。近年我國遠洋漁業規模持續擴張，已成為全球遠洋漁業大國之一，中西太平洋

漁業委員會（WCPFC）等四個區域漁業管理組織皆要求我國加入成為正式會員。由於遠洋

漁業活動涉及公海及他國管轄水域漁業資源之養護管理，惟現行的漁業管理制度未針對遠

洋漁業提出適切之管理機制。 

三、根據漁業署於三月提供之資料，我國遠洋漁船共有 1,514 艘，其中 1,009 艘為 100 噸以下之

延繩釣船，主要基地為東港、小琉球及南方澳；100 噸以上之延繩釣船和漁獲物搬運船分別

為 344 艘和 18 艘，500 噸以上之鰹鮪圍網船和魷釣船分別為 34 艘和 111 艘，此四類漁船之

主要基地為高雄前鎮。我國遠洋漁船之船型、噸位及經營型態實屬多樣，爰有必要因應其

特性建立遠洋漁業分級管理制度及輔導措施。 

四、現今我國遠洋漁業發展面臨諸多挑戰，包含市場競爭壓力、海洋生態遭受破壞、漁業資源

減少、未落實漁業監督管理制度等。遠洋漁業之永續經營有賴於海洋資源保育及養護政策

的落實，本席要求行政院限期一個月內針對現行遠洋漁業管理制度及輔導措施提出報告，

並建請行政部門應當前產業情勢，建立遠洋漁業分級管理制度及輔導措施，以利遠洋漁業

之永續經營，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五）本院蔡委員培慧，鑑於豬肉為我國主要食用肉類品項，國人飲食

文化與日常生活中豬肉料理普及出現，包含孩童營養午餐的加工

肉品（貢丸、肉排、肉鬆）及許多豬內臟料理，如小吃攤的黑白

切、婦女生產前後的進補等。我國亦於 2006 年公告禁止在豬體使

用瘦肉精（即乙型受體素），並對進口豬肉採取零檢出之政策。

近期，含有瘦肉精肉品進口議題再度引發討論，本席為替國人健

康把關，堅決反對含有瘦肉精之豬肉進口，並要求農委會應協助

現有養豬戶建立豬隻疫病與廠房氣候控管等風險管理機制，以利

養豬業再次升級並保障國人健康安全，特此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依據農委會萊克多巴胺專區公開資料顯示，瘦肉精（乙型受體素，β-agonist），原本研發

用於治療人類氣喘，但由於療效不顯著，後來發現添加於動物飼料中可以增加畜禽瘦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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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並指出現行綜合動物試驗（鼠/狗/猴）及初步人體試驗資料，認為萊克多巴胺在安全性

上的最大疑慮為對心血管功能的影響，然藥劑如果透過食物作用在人體上，其副作用之顯

示狀況是難以精準預測，因此在無法有效掌握食品安全風險之際，國內應堅守反對含有瘦

肉精之豬肉進口之原則。 

二、我國於馬政府時期 2012 年 9 月通過牛肉採行符合世界衛生組織下的食品法典委員會（

Codex）之食品添加物聯合專家委員會（JECFA）對萊克多巴胺殘留量容許標準（MRL），

開放含瘦肉精的美牛進入台灣市場，後續雖有強制標示等配套措施，然現行境外抽驗比例

僅 5%，此舉已將國人健康安全曝露在不明風險中。近期，關於含有瘦肉精肉品進口議題再

度引發討論，本席認為過去在美牛議題上，政府並未善盡為國人健康把關之責任，後續僅

用強化肉品來源之標示開放消費者自由選擇，源頭抽驗比例亦偏低。也未採取衛教、食安

等積極作為，讓國人瞭解食用含有瘦肉精牛肉所潛藏之風險。 

三、農委會表示目前毛豬在國內的自給率約 91.1%，更凸顯本土豬肉為我國主要食用肉類的重要

性。在面對國外含瘦肉精豬肉進口壓力之際，農委會應協助國內養豬戶建立完整的風險分

析，包括進口飼料來源管理、豬隻疫病風險評估與管理、廠房氣候控管及風險溝通等，並

對本土豬隻育種、肉品產業及市場進行完整、全面的公開化、透明化風險管理，以利提升

本土養豬產業實力。再則，國內生產之農水畜產品及其加工食品之品質，僅仰賴 CAS 台灣

優良農產品標章制度供消費者作為購買判斷，然此標章制度屬廠商自願性參加，並未具有

強制性。為嚴格替國人健康把關，國內生產之農水畜產品及其加工食品應該建立原產地認

證或完整產品履歷制度。 

四、綜上，本席要求衛福部(一)落實進口豬肉採取瘦肉精零檢出政策，並禁止含有瘦肉精之豬

肉進口；(二)應針對已進口食用之美牛建立完善的本土科學證據資料庫，並提高進口肉品

殘留藥品之抽驗比例應達 20%；(三)建立安全肉品及其加工品驗證制度，另農委會應儘速

提出促進養豬產業升級之政策。 

（六）本院陳委員學聖，基於先前台大陳姓僑生虐殺街貓一案，期冀「

學生重視品德，學校落實操行」，企業用人徵才時能有一個人品

之憑據，人品絕對為選才之重點，故獎懲紀錄應較以往更受到重

視，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陳姓僑生在虐殺街貓後，得到的懲戒紀錄是「二大過、二小過」，謂之僅次於退學的懲處

。對於陳姓僑生而言，會於未來就業時，因此事而受到企業單位對於其人品之質疑。然，

目前有許多大專校院仍舊堅持採用操行成績，操行成績實施至今，已淪為一種教育的「形

式」，八十分與八十五分之間的差別是甚麼，學生的品行真能以量化方式分析？且究竟以

何種項目作為評分標準，令人匪夷所思。事實上，學生的品行端看其行為便能略知一二，


